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 月 27 日， 由同济

大学法学院、 中国生产力学会和浦

江法治论坛组委会共同举办的“同

济天下·法治论坛暨第七届浦江法

治论坛·上海峰会” 在同济大学举

行。 与会嘉宾围绕“学习习近平法

治思想与企业平等保护” 主题展开

研讨。

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周汉民表示， 坚持党对法治工

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和坚守住中国特色是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三大特征， 具有鲜明特色。 他

表示， 在全球疫情反复和相当复杂

的背景下， 要落实到对民营经济的

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的保护上， 是十

分重要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

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史际春指

出， 要认真分析民营企业平等保护

的概念， 与其说是平等保护， 不如

说是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让各

个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 民营企

业的优越性在于与市场的契合度

高， 缺点是天然地不承担社会责

任， 倾向于搞不正当竞争， 容易无

序扩张。 中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差， 但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大， 更

需要被倾斜性地予以保护。 在这样

的格局下， 通过节制资本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顾功耘表示， 当

下关于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的政治

决策非常多、 也做得非常好， 对于

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指导作用，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

如在整个社会的平等观念还没有真

正的确定， 政策之间不能够很好地

协调等。 他建议， 今后要将现有的

好的政策能够采用法律的形式固定

下来。 国家治理要用法律思维， 采

用法治的方式， 方能用法律引领民

营经济正常地发展、 合规地发展、

顺利地发展。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教

授在总结中指出， 目前谈民营企业

的平等保护标志我们经济领域的文

明在努力地不断地向前推进， 谈新

民法思想和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问

题及两者结合恰逢其时， 把法治作

为会议的核心议题并谈民营企业平

等保护具有高度启发性。

“同济天下·法治论坛”暨

第七届浦江法治论坛在沪举行

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1月 29日， 教育部

官网公布了 2021 年度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

审结果， 共有 61 个课题通过评

审。 其中， 法学相关课题共 5个。

法学相关课题分别为“习近平

法治思想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徐汉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

法治工作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李树忠）、 “坚持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重大

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 赵骏）、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制研

究” （北京大学 刘银良）、 “民

法典民族性表达与制度供给研究”

（广州大学 刘云生）。

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5个法学相关课题入选

华政举办“落实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南》”研讨会

优化宪法学教学内容
□记者 徐慧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 月 4 日， “落实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

重点指南》” 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

学举行。 与会嘉宾就教育部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

南》 中对宪法与行政法学的学科建

设、 人才培养、 课程设置、 专业研

究等方面交流发言， 并就宪法行政

法学科未来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新

变化、 新方向展开研讨。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

表示， 华政要坚持运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话语体系， 讲好中国宪法故

事； 要厚植宪法法治思维， 优化宪

法学教学内容，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同济大学前身是 1907 年德

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

堂， 1927 年成为国立大学， 是

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

1915 年， 山东半岛被日本侵占，

原青岛专科学校法政专业学生被

迫转入同济大学， 成为同济大学

第一批法科毕业生。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

国内法学院大都采用英美法系的

法律法典施教， 创办一所以大陆

法系为教育体例的法学院十分必

要。 以德语为第一外语教学的同

济大学， 无疑在传播以德国法为

代表的大陆法系方面具有先天优

势。 因此在 1945 年， 当时的教

育部令因抗日战争而在四川李庄

避难的同济大学筹办法学院， 且

以教授大陆法系为主。 1946 年

同济大学迁回上海复课， 1949

年 12 月， 同济大学文学院与法

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 并入复旦

大学。

虽仅有短短 5 年存续时间，

但同济大学法学院颇具特色， 因

与德国的传统渊源， 学院坚持中

文、 德文和英文三语教学。 法学

院学生都必须学习一年德语， 然

后再进入各专业学习。

同济法学院设立后仅招收了

五届学生， 有一届学生毕业。

1945 年秋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共

43 名； 1946 年秋的第二届学生

共 160 名； 但 1947 年秋， 法学

院第三届学生又仅招收 44 人，

此后一直保持这个规模直到

1949 年。 第二届学生人数的骤

升源于当时教育部命令， 要求同

济大学法学院分为四个专业： 理

论法学专业， 行政法学专业， 国

际法专业， 司法专业。

而第三届学生人数的骤降亦

源于当局的“朝令夕改”。 1946

年， 同济法学院几名学生上书教

育部， 对当时学校当局忽视法学

院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同济法学

院存在图书不多、 校舍简陋、 操

场积水等问题， 希望引起教育部

重视。 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

以当时北大、 武大法学院尚且只有

一个专业， 同济大学法学院是新办

学院为由， 命令同济大学从 1947

年起停止招收国际法和理论法学专

业学生。 法学院师生为此专门成立

了护院委员会， 并不断坚持上书教

育部和学校当局， 请求保留另外两

个专业。

同济大学法学院建院以后， 迅

速充实师资， 汇集了一批当时已经

在国内较有名气的教授专家， 如部

聘教授、 东京大学博士、 国际法专

家胡元义， 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

徐道隣，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何

运蚰， 巴黎大学公法博士叶叔良，

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秉格等， 还

有几位在日后成为新中国法学界权

威的学者， 如有“中国民法三杰”

之称的谢怀轼、 国际法专家邱日

庆、 安徽大学法学鼻祖陈盛清等。

在当时国内众多的大学法学院中，

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师资力量是比较

雄厚的， 这也是同济大学法学院能

分设四个专业的原因。

近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

发 《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 （试

行）》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为交叉学科发展探索规范化的制度

安排。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

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管理办法》 的出台背景

是什么？

答： 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

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 是新学科产

生的重要源泉， 是培养复合型创新

人才的有效路径， 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内在需求。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

重视交叉学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出， “厚实学科基础， 培育

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 “要下大

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 “鼓励具

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

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 “用好

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 按照

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教育

学科专业体系改革部署， 经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批准， 2020 年设置了

交叉学科门类。 但当前， 学界对交

叉学科概念和内涵的认知还不统

一， 社会公众对其认同度还不够

高， 亟需进一步加强引导。

因此， 研究制定交叉学科设置

与管理的有关文件， 为交叉学科发

展探索规范化的制度安排， 十分迫

切和必要。

问： 可以简要介绍一下 《管理

办法》 的主要内容吗？

答： 《管理办法》 共五章 24

条。 第一章总则， 明确了规范交叉

学科管理的目的意义， 交叉学科的

界定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试点交叉

学科设置与退出， 说明了试点设置

交叉学科的资格、 基本条件、 设置

程序、 命名及编码规则和退出机制

等。 第三章目录编入与退出， 明确

了交叉学科编入目录的周期、 条

件、 论证程序、 编码规则和退出机

制等。 第四章管理与监督， 分试点

阶段和进目录后两种情况， 明确了

交叉学科的学位授予、 基本要求、

招生方式、 培养要求、 评估评价、

学科建设和学科评议组等。 第五章

附则， 说明了实施日期和解释权。

问： 《管理办法》 具体有哪些
改革举措和政策突破？

答： 《管理办法》 的目标是构

建规范有序、 相互衔接的交叉学科

发展制度体系， 主要思路是科学规

范、 试点先行、 放管结合、 创新改

革。 改革举措和政策突破点主要有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明确交叉学科内涵， 提出

交叉学科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

通过深入交融， 创造一系列新的概

念、 理论、 方法， 展示出一种新的

认识论， 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 形

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 已

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

二是建立交叉学科放管结合的

设置机制。 坚持高起点设置， 高标

准培育， 建立先探索试点、 成熟后

再进目录的机制， 由学位授权自主

审核单位依程序自主开展交叉学科

设置试点， 先试先行， 探索复合型

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在此基础

上， 明确试点交叉学科编入目录的

申请条件和论证程序。

三是建立了交叉学科的调整退

出机制。 分试点阶段和进目录后两

种情况， 建立了相应的退出机制。

对于退出目录且还有少量社会需求

的交叉学科， 提出过渡衔接办法。

四是明确了交叉学科学位授予

和基本要求。 分试点阶段和进目录

后两种情况授予学位， 分别制定学

位授予基本要求。 试点交叉学科由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按审定该学

科设置时所确定的学科门类授予学

位， 并制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列入

目录的交叉学科按目录中规定的学科

门类授予学位， 并由相关学科评议组

制定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五是构建了交叉学科的质量保证

体系。 从招生、 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要求， 明确了所有交叉学科学位授

权点均须参加周期性合格评估， 可不

参加专项合格评估。 同时， 为优化发

展环境， 提出试点交叉学科可不参加

第三方组织的评估。

此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学科

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 学科建立有其

自身规律， 需要知识分化融合并形成

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 能够适用

于学位授予单位规模化、 规范化培养

人才。 学位授予单位应聚焦重大科学

问题和关键领域， 用好学科交叉融合

的“催化剂”， 根据本单位学科特色

大力促进多学科交叉， 协同开展复合

型创新人才培养。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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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谈《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

昙花一现的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

12 月 3 日下午， 上海政法学

院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

所 （UNICRI） 举办线上仪式， 签

署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上， 上海政法学院校

长刘晓红教授表示， 今年是我国恢

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50 周年。

在这一背景下， 作为中国最早从事

国际法、 国际多边机制、 跨国犯罪

和其他全球治理问题研究的学术机

构之一， 上海政法学院与联合国区

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此次签署合

作备忘录， 是为了形成更加包容的

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上海智慧的一次

积极尝试。 未来双方将着眼在上海

政法学院设立研修中心， 共同设立

国际学术刊物， 建立师生实习机制

开展深入合作。 徐慧 整理

上政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将共同设立国际学术刊物


